
关于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承诺函 

 

鉴于：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双星”）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不超过 110,000 万元； 

深圳市前海聚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平安汇通平

安金橙财富稳盈 401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平安汇通金橙 401 号”)委托

人，委托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汇通”）设立平

安汇通金橙 401 号参与认购青岛双星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现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1. 本公司资产、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到期未偿还债务或

重大未决诉讼、仲裁等影响认购平安汇通金橙 401 号的情形。 

2. 本公司与青岛双星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青岛双星的股东、青

岛双星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青岛双星、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任何利益安排。 

3. 本公司系平安汇通金橙 401 号份额的合法持有人，不存在通过委托、信

托或类似安排代任何第三人持有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情形，不采用分级收益等结

构化安排的方式进行融资。本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

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4.本次认购前，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未投资和经营任何同青岛双星及青岛

双星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业务的竞争性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也不会因本

次认购而导致投资和经营任何同青岛双星及青岛双星下属企业产生同业竞争情

形。 

5. 本公司自愿参与青岛双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本次本公司委托

平安汇通管理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其来源合法合规，

不存在使用对外募集资金参与认购的情形，不存在接受青岛双星及其关联方财务

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亦不存在青岛双星及其关联方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抵押、质

押等担保的情形，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使用青岛双星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



认购情形。 

6.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内，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终止资产管理

计划，也不转让或退出其所持有的资管计划份额。 

7.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

前，本公司将足额募集资金参与本次认购的平安汇通金橙 401 号。 

 

特此承诺如上！ 

 

承诺人（盖章）：深圳市前海聚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王映红 

 

                                签署日期：2016 年 7 月 14 日 

 

 




